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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“交通载运装备与智能交通技术”重点专项 

2024 年度“揭榜挂帅”榜单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切实加强

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，“交通载运装备与智能交通技术”重点

专项聚焦国家战略亟需、应用导向鲜明、最终用户明确的重

大攻关需求，凝练形成2024年度“揭榜挂帅”榜单，现将榜单

任务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。 

一、申报说明 

本批榜单拟启动1个项目，共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

4000万元。除特殊说明外，每个榜单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1项。

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5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10家。

项目设1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1名负责人。 

榜单申报“不设门槛”，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

时间要求，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无年龄、学历和职称要求。

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，仍按

程序进行项目评审立项。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，简化预算

编制，经费管理探索实行“负面清单”。 

二、攻关和考核要求 

揭榜立项后，揭榜团队须签署“军令状”，对“里程碑”考

核要求、经费拨付方式、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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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并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，集中优势资源，全力

开展限时攻关。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，原则

上不得调离或辞去工作职位。 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，通过

实地勘察、仿真评测、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“里程碑”考

核，并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，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。 

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、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，

在真实应用场景下开展，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，以成败

论英雄。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，将按照有

关规定严肃追责，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。 

三、榜单任务 

5. 水运交通装备与自主化系统技术 

5.2. 水上交通安全管控关键装备研发与示范应用（应用

示范类） 

研究内容：研究新一代水上交通安全管控技术体系；融

合水上目标多维感知与识别技术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

适用于复杂水面航行场景识别的高性能、高可靠水面目标监

测系统及关键装备；研究多人协同海图生产制图、质量控制

及数据异常溯源技术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图生产制

图软件系统；研究海量多模态水上交通大数据融合、挖掘与

智能化水上交通管控技术，研发面向典型交通场景的一体化

水上交通安全智能管控平台及网络和数据态势感知平台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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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示范应用。 

考核指标：形成水上交通安全智能管控平台建设、运行

与操作指南，发布至少2项符合IMO要求的水上交通管控标准

规范；通用测试条件下，雷达1m2 RCS最大作用距离≥7.5海里，

目标处理容量≥100000批，融合不少于5种目标感知识别方法，

目标识别准确率≥96%；研发支持S57数据格式、S100系列标

准海图生产制图软件系统，海图空间数据库支持PB级存量海

图数据迁移，电子海图矢量数据量≤5Mb/幅，矢量数据符合

性检查通过率≥99%，海图输出颜色精度△E＜1，支持数据保

护和有效性验证；构建网络和数据安全态势感知系统，对航

运船舶信息系统和通信网络中安全威胁检测准确率应大于

95%，安全事件评估时间应小于1分钟；构建水上交通安全智

能管控平台，平台应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安全通用

要求及物联网安全扩展要求，水上交通活动事件识别准确率

≥99%，到港船舶压港率降低30%，平台符合国产化运行环境

要求，支持并发访问量≥5000QPS，符合国际组织新一代水上

交通安全管控系统相关标准，在海事管理、航海保障、航运

企业、港口等4类以上场景中开展示范应用。 

有关说明：由企业牵头申报，用户单位为相关海事及航

保业务主管部门，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3:1。揭榜

后，揭榜团队须签署“军令状”，对“里程碑”考核要求、经费

拨付方式、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。研发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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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3 年，立项 1 年和 2 年后开展“里程碑”考核。 

关键词：水面目标监测，海图生产，水上交通管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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